














铜科局﹝2019﹞29号

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
关于申报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奖励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落实《铜梁区支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试行）实施细则》第七条：“对首次认定为科技型企业的一次性奖励1万元。”的要求。现就铜梁区企业申报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奖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在铜梁区内注册，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  
2.根据《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管理和服务实施细则》要求，在2018.9.30-2019.12.31期间通过重庆科技型企业管理系统提交申报材料，并通过审核被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首次认定为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的企业。
二、受理时间
从2020年01月02日起至2020年01月17日止，逾期不再受理。
三、申报材料
1.重庆市铜梁区科技奖励资金申请表（见附件）；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盖章）；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4.公司经营或生产地照片一份（打印即可）。
以上资料一式一份，一经提交不再退回，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的材料将作为认定工作的依据，逾期不接受补充材料。
四、联系方式
受理地点：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403办公室（龙门街552号：原林业宾馆）   
联系人：张伦贵、谢 智
联系电话：45673001
附件：重庆市铜梁区科技奖励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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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铜梁区科技奖励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电话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电话
	
	电子信箱
	

	开户银行
	[bookmark: _GoBack]
	银行账号
	

	申请类型
	首次认定为重庆市科技型企业

	申请奖励（资助）额度
	1万元

	企业简介（限300字）
	

	备注
	
我企业郑重承诺，在办理申报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奖励中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均经我单位确认无误，无任何弄虚作假行为。

企业法定代表人：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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